投诉处理决定      吉水财购投诉﹝2024﹞8号

一、项目名称：吉水县金滩新区综合医院土方平整工程项目

二、项目编号：JXFJZC202402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省吉水县城建建筑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文峰中大道529号

法定代表人：李留洋   联系电话：13317061866

授权代理人:黄志超    联系电话：13677960670

被投诉人1：吉水县金滩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地址：吉水县金滩镇金星社区内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796-8680895

被投诉人2：江西富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建业大厦309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8317961248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6月26日完成开标，当天作出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吉安三冠风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代理机构2024年6月25日收到江西省吉水县城建建筑公司对吉水县金滩新区综合医院土方平整工程项目提出的质疑，并于当天对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6月28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起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经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社保证明只需提供开标前6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此项设置不合理，一般都为6个月社保证明；任意一个月并不能证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项目经理属于该公司员工。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答疑说明文件第七章评分标准（综合评分法）/评分项/商务部分3.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法违规将投标人的从业人员，要求经营主体取得特定行业组织成员身份限制主体参与投标，且高级安全评价师早已退出国家资格证书行列。                       

投诉事项3:中标单位吉安三冠风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只有一个“施工劳务企业备案”资质，并没有市政公用施工总承包资质，属于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
投诉请求

1、中标单位中标资格作废。2、此次开标作废。3、依法重新招标。  

（三）调查情况

关于投诉事项1：该投诉事项在质疑阶段未提出质疑，且招标文件中设置提供开标前6个月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并未违反政府采购相关政策。该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关于投诉事项2：该投诉事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设置应根据《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建筑法》等相关规定，该评分标准未与采购需求相对应，应与工程质量施工保证相适应。该投诉事项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3：该投诉事项在质疑阶段未提出质疑，中标单位是否具有相关资质需进一步调查。该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五、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上述投诉事项1、3予以驳回，投诉事项2成立，中标或成交结果无效，责令采购人修改招标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吉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4年7月19日                                                      



